

質詢事項全文
甲、行政院答復部分
（一）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智強就遏止移工遭不法利用淪為詐騙犯罪工具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3年12月17日院臺專字第1130016056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2-11-41）

羅委員就遏止移工遭不法利用淪為詐騙犯罪工具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為嚴防離境或行方不明外籍移工所使用之金融帳戶或電信門號淪為詐騙工具，臺灣高等檢察署（以下簡稱臺高檢署）自民國112年7月24日陸續邀集金管會、通傳會及內政部移民署（以下簡稱移民署）召開9次會議，其中移民署已完成「移工入出境」、「移工行方不明」、「移工查處收容」及「移工解聘僱」等資料，提供電信事業、金融機構建立介接，以加強客戶身分驗證，篩濾高風險人士電信門號或金融帳戶，落實強化相應管控作為。而電信事業可據以針對離境外籍移工進行停斷話，以及金融機構可依個案風險程度為不同之帳戶金融風險管控措施，包括限制網銀或自動化交易功能、圈存帳戶、凍結帳戶、協商結清帳戶等防堵機制，截至本（113）年10月，金融機構計已管控約4,000個外籍人士帳戶。此外，法務部亦督導臺高檢署要求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對查獲外籍移工擔任車手或上游詐欺共犯時，應積極溯源追查有無幕後控制外籍移工之犯罪集團，另對於查獲外籍移工提供金融帳戶或電信門號作為詐欺犯罪工具，亦將深入釐清有無幕後集團進行操控，或專向外籍移工收購之犯罪集團，全力嚴防外籍移工成為詐欺犯罪破口。

二、為深化移工識詐能力，相關機關已積極強化下列反詐宣導：

(一)勞動部持續運用機場移工入境講習與家事移工一站式入國講習、移工在臺工作須知手冊、LINE@移點通、中外語廣播節目及外國人勞動權益網站等多元管道，宣導防範常見詐騙類型，如網路購物詐騙、非法仲介詐騙轉換雇主、個人資料或社群媒體帳號盜用、金融借貸詐騙等，以及宣導防杜人頭帳戶，避免淪為詐騙共犯。

(二)移民署邀請司法機關、警政機關及NGO等團體，共同舉辦移民輔導活動，本（113）年截至10月底止，計已舉辦新住民網絡會議22場、法令宣導與家庭教育講座234場，積極宣導詐欺法令及相關案例，呼籲勿淪為詐欺幫兇（例如擔任車手、交付金融帳戶或電信門號等）。另亦持續加強網路推播量能，於新住民培力發展資訊網（以下簡稱培力網），連結相關機關防詐宣導資訊與圖卡，同時翻譯多語版（英、越、印尼、泰、柬、緬）供外界瀏覽；同時自製多樣化主題式宣導素材，包含多語圖卡與懶人包等，運用所屬單位多媒體播放管道（如電視牆、電子看板及跑馬燈等）、培力網及官方LINE群組及等多元宣導平臺，加強推播防詐相關資訊，並會同229個NGO團體，協力於新住民群組加強推廣識詐、防詐宣導。

(三)內政部警政署及各地方警察機關與各地方政府、工廠管理人及仲介建立聯繫窗口，透過多方管道向轄區移工、雇主及仲介進行預防犯罪宣導，並建立即時反映機制。


